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持續關連交易

(1)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
及

(2)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

(1) 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前
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前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屆滿。由於訂約方擬不時進行性質相近的交易，故本公司及餐飲公司訂立餐飲
業務委託管理合同作為重續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餐飲公司訂立餐飲業務委
託管理合同，據此，餐飲公司同意為本公司營運及管理位於北京首都機場內的指
定餐飲資源，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
年。

(2) 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
前餐飲業務租賃合同；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的公告，內容有關
前餐飲業務租賃協議補充協議。前餐飲業務租賃合同（經前餐飲業務租賃協議補
充協議修訂）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由於訂約方擬不時進行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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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的交易，故本公司及餐飲公司訂立新一期合同作為重續協議。為進一步規範
餐飲公司在北京首都機場的運營管理，本期協議的經營模式擬調整為資源使用模
式。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餐飲公司訂立餐飲業務資
源使用合同，據此，本公司同意餐飲公司使用北京首都機場內的指定餐飲資源，
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母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約58.96%的已發行股本。由
於餐飲公司為母公司的子公司，因此餐飲公司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該等合同
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及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
市規則第14.07條）均高於0.1%但低於5%，因此，該等合同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
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1) 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前餐
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前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
滿。由於訂約方擬不時進行性質相近的交易，故本公司及餐飲公司訂立餐飲業務委
託管理合同作為重續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餐飲公司訂立餐飲業務委託
管理合同，據此，餐飲公司同意為本公司營運及管理位於北京首都機場內的指定餐
飲資源，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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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合同方

(a) 本公司；及

(b) 餐飲公司。

服務

根據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餐飲公司同意向本公司提供北京首都機場一號航站
樓、二號航站樓及三號航站樓內指定餐飲資源及相關附屬設施的運營及管理服務。

期限

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為期三年，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對價

本公司根據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向餐飲公司應付的委託管理費用計算方式載列如
下：

當年總銷售額×15.5%＋總經營收入增量×60%（註1）

註1： 總經營收入增量＝當年總經營收入－總經營收入基數

總經營收入基數＝上一年度的總經營收入

鑒於新冠肺炎疫情對餐飲業造成的嚴峻影響以及旅客對餐飲服務的剛性需求，為進
一步鼓勵餐飲公司提供高品質的餐飲服務，並營造良好的營商氣氛，餐飲業務委託
管理合同將繼續採納增量分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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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本公司進一步協定：

(i) 為避免二零二零年特殊情況影響，二零二一年的總經營收入增量將被視為0。二
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各年的總經營收入基數將為前一年度的總經營收入；及

(ii) 因北京首都機場的整體資源規劃、重大流程調整以及機場改擴建等原因造成的
資源增加將不會計入當年總經營收入增量的委託管理費核算。

月度委託管理費支付

每月月初5個工作日之內，本公司與餐飲公司完成上月委託管理費和第三方經營商應
繳費用的確認。雙方確認上月委託管理費後，本公司應於10個工作日內向餐飲公司
支付上月委託管理費。

當年總經營收入增量提成支付

次年的第一個月的10個工作日內，餐飲公司應向本公司申報上一年度總經營收入情
況，經雙方確認後，本公司須按總經營收入增量乘以60%的比率支付提成（連同首月
的委託管理費）。

其他重大條款

根據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餐飲公司須負責與各餐飲運營商就相關餐飲資源的使
用及運營簽署個別餐飲合同，其條款不得與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的條款有抵觸。
餐飲公司須確保各餐飲運營商將直接向本公司指定的銀行戶口支付所有款項，再由
本公司向餐飲公司支付上文所披露的經協定管理費用。本公司預期餐飲運營商及彼
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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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負責對北京首都機場餐飲資源的分配、佈局、形式、種類及品牌發展等事
宜進行商業決定。餐飲公司須輔助執行該等商業決定。

本公司將委託餐飲公司開展北京首都機場的餐飲招商工作，招商結果由餐飲公司審
核並報本公司備案。

餐飲公司須負責餐飲運營商的日常運營及管理工作，包括安全、服務、物流、出
納、裝修施工、資源場地及相關受託資產的管理工作。

就市場營銷方面，本公司將負責市場營銷的整體戰略。餐飲公司將根據本公司設定
的市場營銷整體框架執行市場營銷計劃及其他店面促銷工作。

歷史數據

下表載列本公司就餐飲公司提供北京首都機場指定餐飲資源經營及管理服務向餐飲
公司已支付的委託管理費的歷史數據：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本公司向餐飲公司支付
的委託管理費用

142,497,000 132,404,000 29,337,000
（註2）

年度上限 153,000,000 159,000,000 165,000,000

註2：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十一個月本公司就提供指定餐飲資源的經營管理服
務向餐飲公司支付的委託管理費為約人民幣26,892,000元。由於尚無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就於北京首都機場提供指定餐飲資源的經營管理服
務向餐飲公司支付委託管理費的經審計數據，相關金額僅為估計數據。鑒於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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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疫情，北京首都機場的餐飲銷售錄得大幅下跌。本公司預期，截至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應付予餐飲公司的相關委託管理費將不會超過其年度上
限。

年度上限

本公司預計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年度上限如下：

（人民幣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70,000,000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10,000,000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00,000,000

上述年度上限乃基於以下因素釐定：

(i) 北京首都機場於過往三年餐飲業務經營營業額的歷史數據；

(ii) 預期日後餐飲資源增加及餐飲品牌優化；及

(iii) 於未來三年北京首都機場整體旅客吞吐量的預計增長帶來餐飲資源營運的營業
額相應增長。

定價政策

本公司接獲餐飲公司就提供餐飲業務委託管理服務的報價後，已考慮以下因素以評
估該報價的合理性及公平性：(i)餐飲公司提供餐飲業務委託管理服務的合理成本；
( i i)餐飲公司向本公司提供餐飲業務委託管理服務而將獲得的合理利潤率（約為
8.7%）；及(iii)有關稅項。

由於北京首都機場商圈的特殊性，餐飲託管資源的運營管理在設備設施投入、運營
費用投入、服務、施工管理、商圈24小時監管以及特殊情況保障等特殊成本投入方
面均較目前北京市內商圈的委託管理服務項目相對全面，管理服務要求更高，在中
國其他機場或北京機場商圈沒有類似或等同的餐飲業務委託管理的運作模式，因此
沒有類似交易可供直接比較。經比較餐飲公司約為8.7%的利潤率與提供其他服務（例

- 6 -



如由北京首都機場的其他服務供應商提供的物業管理服務、環保及清潔服務）的利潤
率（介乎約8%至15%之間），本公司認為該利潤率屬合理。該等服務供應商由本公司
經評估彼等的報價、資歷、經驗及服務方案等後，基於招標結果而獲本公司甄選。

有關定價的內部控制

本公司已實施管理系統，以監察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項下交易的定價標準，從而
確保該等條款屬一般商業條款如下：

1. 於訂立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前，本公司的商業開發部負責收集有關前餐飲業
務委託管理合同項下的委託管理費歷史數據及相關交易的資料，並對交易條款
及定價條款的公平性進行評估。本公司的商業開發部負責根據對服務供應商的
報價所進行的全面評估選擇服務供應商，有關報價將由本公司的財務部檢查及
核實。其後，本公司的總經理辦公會議將會進一步審議報價，並將於取得本公
司總經理辦公會議最終確認後方會獲得批准。在本公司根據各部門的不同職能
完成上述內部審閱程序後，相關正式協議將由董事會審議及批准。

2. 本公司的商業開發部負責對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進行監察
及評價考核。財務部及董事會秘書室負責收集關連交易的資料，並監察關連交
易的實施情況。

3.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及將會持續審閱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下擬進行的交
易，以確保有關交易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及按其合約條款進行。

4. 本公司核數師將會根據上市規則對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下擬進行的交易就其
項下擬定的定價政策及年度上限進行年度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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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年度上限的內部控制

本公司已實施下列內部控制措施，以確保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下擬進行的交易將
不會超過年度上限：

1. 本公司財務部每月向董事會秘書室提供有關實際交易金額的資料。

2. 董事會秘書室負責監察該等交易，以確保交易總額不會超過年度上限。

3. 倘估計有關交易金額超過相關年度上限，則本公司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將獲告
知，以便重新估計未來的交易規模，並作出安排以發佈公告及╱或根據上市規
則的規定獲得董事會及獨立股東的相關批准。

訂立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的理由和裨益

餐飲公司與本公司有著良好的合作，對北京首都機場範圍的餐飲業務相當熟悉。此
外，餐飲公司擁有豐富的客戶資源及強大的餐飲運營及管理能力。因此，由餐飲公
司管理北京首都機場的餐飲資源，預期將有助於餐飲資源價值的持續提升，同時也
有助於提升北京首都機場餐飲滿意度及餐飲服務品質。

基於以上原因，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乃於本公司
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的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餐飲業務委託管理
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2) 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

背景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前
餐飲業務租賃合同；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前餐
飲業務租賃協議補充協議。前餐飲業務租賃合同（經前餐飲業務租賃協議補充協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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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由於訂約方擬不時進行性質相近的交易，
故本公司及餐飲公司訂立新一期合同作為重續協議。為進一步規範餐飲公司在北京
首都機場的運營管理，本期協議的經營模式擬調整為資源使用模式。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餐飲公司訂立餐飲業務資源
使用合同，據此，本公司同意餐飲公司使用北京首都機場內的指定餐飲資源，自二
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的重大條款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合同方

(a) 本公司；及

(b) 餐飲公司。

服務

根據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本公司同意餐飲公司使用位於北京首都機場一號航站
樓、二號航站樓及三號航站樓內的指定餐飲資源。

期限

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為期三年，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對價

根據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餐飲公司支付予本公司的資源使用費的計算方法載列
如下：

保底資源使用費＋資源使用費增量提成（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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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 資源使用費增量提成＝（當年餐飲公司總租金收入－上一年度餐飲公司總租金收
入）×40%

餐飲公司總租金收入＝外包實繳餐飲租金＋餐飲自營租金

原則上以上一年實際資源使用費金額為保底資源使用費基數。此外，保底資源使用
費與店面實際經營面積相關。

由於在二零二零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導致例外情況，故此二零二一年的保底資
源使用費將根據二零一九年餐飲公司應繳納租金、二零二一年與二零一九年旅客吞
吐量變化及二零二一年與二零一九年實際經營面積變化進行核算後得出。

此外，於二零二一年將無資源使用費增量提成。因北京首都機場的整體資源規劃、
重大流程調整以及機場改擴建而導致的資源增加將不會計入當年資源使用費增量的
核算，惟將計入保底資源使用費的核算。

支付對價

(i) 保底資源使用費

本公司須就保底資源使用費於每月月末5個工作日內向餐飲公司發出繳款通知
書。餐飲公司須自下個月初起10個工作日內向本公司結算有關付款。

(ii) 資源使用費增量提成

餐飲公司須於次年的第一個月前10個工作日內就上一年度的總租金收入情況向
本公司進行申報。經本公司及餐飲公司確認後，資源使用費增量提成須連同當
年第一個月的保底資源使用費予以支付。

其他重大條款

本公司將負責對北京首都機場指定範圍的餐飲資源的分配、品牌的佈局、樣式及種
類等事宜進行商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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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公司將負責開展北京首都機場的餐飲招商工作，招商結果由餐飲公司審核並報
本公司備案。

餐飲公司將負責餐飲運營商的日常運營及管理工作。工作範圍將包括安全、服務、
物流、出納、裝修施工、資源場地及租賃資產的管理工作。

就市場營銷方面，本公司將負責市場營銷的整體戰略。餐飲公司將根據本公司設定
的市場營銷整體框架執行市場營銷計劃及其他店面促銷工作。

歷史數據

下表載列餐飲公司就向本公司租賃位於北京首都機場內指定的餐飲資源而向本公司
支付的歷史租金數據：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餐飲公司支付予本公司
的租金

50,474,000 39,716,000 38,531,000
（註3）

年度上限 55,000,000 59,000,000 62,000,000

註3： 餐飲公司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十一個月租賃位於北京首都機場內的指
定餐飲資源支付予本公司的租金約為人民幣35,320,000元。由於無法獲取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餐飲公司就租賃位於北京首都機場內指定的餐飲資源
向本公司支付租金的經審計數據，故相關數據僅為估計數字。本公司預期餐飲公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應付本公司的相關租金將不會超過其年度
上限。

年度上限

本公司預期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年度上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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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8,000,000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5,000,000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8,000,000

上述年度上限乃根據以下因素釐定︰

(i) 餐飲公司於過去三年支付予本公司的歷史租金；

(ii) 未來三年北京首都機場旅客的購買力及消費習慣的預期變化；及

(iii) 未來三年資源使用成本的預期增長。

定價政策

本公司沒有獲知類似或等同的資源使用模式可供直接比較，因此根據餐飲業務資源
使用合同，釐定用於計算保底資源使用的單位平米價格時，本公司比較與北京首都
機場購物商場類似的北京其他購物商場中餐飲店的租金，該等餐飲店面每年每平米
租金單位價格介乎約人民幣3,600元到人民幣8,400元之間不等。

經參考上述單位租金價格及餐飲公司於過去兩年支付予本公司的歷史租金，目前預
計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項下單位平米資源使用費將為每年每平米約人民幣4,900
元。該價格符合市場水平。

有關定價的內部控制

本公司已實施管理系統，以監察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項下交易的定價標準，從而
確保該等條款屬一般商業條款如下：

1. 於訂立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前，本公司的商業開發部負責收集有關前餐飲業
務租賃合同（經前餐飲業務租賃協議補充協議修訂）項下的歷史租金的資料，並
對交易條款及定價條款的公平性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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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的商業開發部負責對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進行監察
及評價考核。財務部及董事會秘書室負責收集關連交易的資料，並監察關連交
易的實際情況。

3.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及將會持續審閱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下擬進行的交
易，以確保有關交易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及按其合約條款進行。

4. 本公司核數師將會根據上市規則對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下擬進行的交易就其
項下擬定的定價政策及年度上限進行年度審閱。

審閱年度上限的內部控制

本公司已實施下列內部控制措施，以確保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下擬進行的交易將
不會超過年度上限：

1. 本公司財務部每月向董事會秘書室提供有關實際交易金額的資料。

2. 董事會秘書室負責監察該等交易，以確保交易總額不會超過年度上限。

3. 倘估計有關交易金額超過相關年度上限，則本公司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將獲告
知，以便重新估計未來的交易規模，並作出安排以發佈公告及╱或根據上市規
則的規定獲得董事會及獨立股東的相關批准。

訂立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的理由和裨益

餐飲公司主要從事餐廳及其他餐飲業務。由於餐飲公司與本公司過去有著良好的合
作且在北京首都機場餐飲業務運作方面有豐富的經驗，故餐飲公司將有能力獨立及
更有效地運營北京機場的餐飲場所。同時，該安排也有助於提升本公司的餐飲資源
使用費收入及北京首都機場餐飲滿意度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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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原因，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乃於本公司
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的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餐飲業務資源使用
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本公司主要負責運營北京首都機場。

母公司主要負責為中外航空企業提供地面保障服務，包括供應水、電、蒸汽及能源、機
場管理服務及櫃檯服務。

餐飲公司主要負責餐廳及其他餐飲業務。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餐飲公司為母公司的
全資子公司。母公司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中國民用航空局，其為由中國交通運輸部管理
的國家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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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的批准

該等合同已獲董事會批准。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及母公司或餐飲公司之間的董事並無重疊。若干執行及非執行董
事僅同時擔任母公司的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且本公司與餐飲公司之間的高級管理層並無
重疊。此外，概無董事在任何該等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個人權益。因
此，概無董事在董事會會議上就批准任何該等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母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約58.96%的已發行股本。由於
餐飲公司為母公司的子公司，因此餐飲公司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該等合同及其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及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
則第14.07條）均高於0.1%但低於5%，因此，該等合同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
報、年度審核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該等合同」 指 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及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的統
稱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北京首都機場」 指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餐飲公司」 指 北京首都機場餐飲發展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
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餐廳及其他餐
飲業務，為母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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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
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新冠肺炎」 指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 指 本公司與餐飲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訂立
的餐飲業務資源使用合同，據此，本公司同意餐飲公
司使用位於北京首都機場內的指定餐飲資源

「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 指 本公司與餐飲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餐
飲公司向本公司在北京首都機場指定餐飲資源所提供
經營及管理服務訂立的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

「前餐飲業務租賃合同」 指 本公司與餐飲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就本
公司向餐飲公司租賃位於北京首都機場內的指定餐飲
資源訂立的餐飲業務租賃合同，有關詳情於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披露

「前餐飲業務委託管理
合同」

指 本公司與餐飲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就餐
飲公司向本公司在北京首都機場指定餐飲資源所提供
委託管理服務訂立的餐飲業務委託管理合同，有關詳
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公告
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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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餐飲業務租賃協議
補充協議」

指 本公司與餐飲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訂立的補充
協議，以修訂前餐飲業務租賃合同的若干條款，有關
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的公告內披
露

「H股」 指 本公司的境外上市外資股，每股註冊資本面值為人民
幣1.00元

「獨立股東」 指 除母公司、其聯繫人及於該等合同各自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的任何股東以外的股東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母公司」 指 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在中國境內成立的企業，為本公
司的控股股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元，中國的法定流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資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一號航站樓」 指 編號為一的旅客航站樓，為北京首都機場之組成部分

「三號航站樓」 指 編號為三的旅客航站樓，為北京首都機場之組成部分

「二號航站樓」 指 編號為二的旅客航站樓，為北京首都機場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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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孟憲偉

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劉雪松先生、韓志亮先生及張國良先生

非執行董事： 高世清先生、郟建青先生及宋鵾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姜瑞明先生、劉貴彬先生、張加力先生及許漢忠先生

載明有關事宜詳情的公告，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
上「最新上市公司公告」、本公司網站h t t p : / /www.bc i a . com.cn和 I r a s i a . com網站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bcia上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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